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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京市大学生创业示范园入园协议书

甲方：南京市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
乙方：（入驻企业名称）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甲方为“南京市大学生创业示范园”（以下简称“示范园”）管理方，“示范园”位于南京市玄武区丹凤街都司巷1号天创大厦五层，是专门为南京市高校毕业生创业提供创业场地和服务的创业平台。乙方是由大学毕业生团队创办的申请入驻创业示范园的企业。甲、乙双方本着诚实信用、平等、自愿的原则，经友好协商，达成如下协议：

第一条  甲方的责任与义务：

1、将“示范园”          号房间           平方米提供给乙方作为办公场地。使用期限自      年     月     日至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止。房屋租金为      元/月，第一年房租全免，第二年减半收取，第三年全额支付。

2、在乙方符合政策的情况下，协助申请政府补贴）
3、协助乙方办理各类证照，落实有关工商和财税优惠政策。

4、免费提供创业培训和辅导、项目评估、完善商业计划等。

5、提供项目推荐申报、投融资信息、市场营销管理咨询服务。

6、协助符合条件的驻园企业申请财政性科技经费、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、软件产业创业种子专项资金等各类专项资金。

7、提供财务和税务等代理服务。

8、免费提供日常法律服务。

9、因特殊情况须终止合同，甲方应提前15天通知乙方。

第二条  乙方的责任与义务：

1、严格遵守示范园的相关规定，爱护公物，履行安全、卫生责任，确保示范园的和谐有序。

2、必须保证按照双方约定的用途使用办公场地。乙方发生办公场地使用用途内容变更的，应提前30日通知甲方审核。

3、负责办公经营场地内的防火、防盗工作，并协助“示范园”共同做好园区的安全保卫工作，保持办公经营场地的环境卫生，按期交纳物业费、电费等相关费用。

4、在生产经营活动中，必须自觉遵守国家政策及法律、法规，乙方实行自主经营，独立核算、自负盈亏。

5、办公场地有自然损坏需要维修，乙方应报告甲方，由甲方派人维修；若由于乙方使用不当或自行维修造成房屋及设施损坏的，则由乙方承担赔偿责任。

6、不得将办公场地转租、分租、转让、转借或擅自调换使用及与他人共享，不得利用办公场地进行非法活动，严禁进行宗教活动和传销，否则乙方应自己承担法律责任，甲方有权终止协议、收回办公场地。

7、乙方应当遵守相关物业管理制度。不得占用公共区域、通道及非指定空间，如擅自搭建、堆放物品。若有违反，甲方有权终止协议，并令其拆除、清理。

8、乙方退房搬离时，应注意安全，保护好甲方原有设施，不得拆迁、损毁，经甲方检查确认后，方可搬离。若造成损坏，乙方应承担赔偿责任。

9、应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    日内入驻示范园并开展工作和活动。

10、乙方应在每年的     前支付当年租金。如乙方未按时支付租金，甲方可以要求乙方在合理期限内支付，乙方逾期不支付的，甲方可以解除合同。

第三条  甲方有权在下列情况出现后，书面通知乙方纠正或整改。经甲方书面通知仍不纠正整改的，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并收回乙方承租的房屋，同时要求乙方承担违约责任，对于情节严重的，甲方可直接书面通知解除合同：

1、乙方未按协议规定时间入驻示范园并开展工作；

2、创业工作室形同虚设，项目计划书弄虚作假；

3、进行违法活动，严重违反创业示范园的有关规章制度，造成恶劣影响；

4、乙方未经甲方书面同意擅自变更入驻项目；

5、未能按有关规定或合同约定及时交纳物业管理费、电费等相关费用；

6、违反本协议书约定的其他行为。

第四条  本协议有效期限即为办公场所使用期限，任何一方若要提前终止本协议，应提前15日告知。本协议有效期满前，双方有意续约的，应在本协议有效期满之前30日协商确定。

第五条 本协议空格部分填写的文字及附件与印刷文字具有同等效力。本协议未规定的事项，均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、法规和政策执行。

第6条 本协议一式两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。自双方签字之日起正式生效。

甲方（盖章）：南京市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  乙方 (盖章) ：

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代表人：
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年 月 日           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月 日 

